
 

 
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中发改小榄投审〔2024〕43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（中山市小榄镇行 
政审批局）关于经六路二期道路建设工 

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 
中山市小榄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：

　　报来“经六路二期道路建设工程”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申

请及有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山市政府投

资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中府﹝2020﹞86号）、《中山市人民政

府关于印发中山市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中府﹝2019﹞86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经审查，现就项目可行

性研究报告函复如下：

　　一、为改善周边路网，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，方便同乐社区、

益隆村、兆龙社区等周边群众的出行。根据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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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中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（政府投资类）的

通知》（中府函〔2019〕99号）规定，结合《经六路二期道路建设

工程估算编制报告》及审核报告、用地审核及规划选址等审查意

见，同意建设“经六路二期道路建设工程”，项目单位为中山市小

榄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，项目代码：2410-442000-04-01-208346。

       二、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中山市小榄镇。

　　三、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：本工程西起龙昌路，自西往东延

伸 ， 经 一 现 状 河 涌 后 ， 终 点 止 于 经 六 路 一 期 ， 道 路 全 长 约

395.534m，建设内容包括主要包括道路工程、排水工程（雨水工

程）、交通工程、绿化工程、照明工程及其它附属工程。

　　四、项目估算总投资2245.85万元，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由镇财政

安排解决。

　　五、项目单位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，严格按照本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进行初步设计、概算编

制。初步设计确定的投资规模、建设规模不得超过本项目可行性研

究报告批复的范围；概算总投资额不得超过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批复的估算总投资。

　　六、当项目概算投资（送审概算投资或审核概算投资）超过可

行性研究报告批复估算投资的，需按照中府﹝2020﹞86号和中发改

投资〔2019〕234号的规定办理。

　　七、请项目单位按照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及省

实施办法规定的要求及标准，在项目动工建设前完成项目节能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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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及技术评审工作，并在项目设计和建设阶段，优化项目节能设

计，选用节能设备，落实节能措施，加强管理，按照相关节能标

准、规范建设，实现节能目标。

　　八、项目单位必须按照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在完成项目建设用

地、规划选址、环境影响评价、水土保持、林业等相关行政审批手

续，并与建设用地权属人协商一致后，才能动工建设。

      九、项目的招标投标请严格按照国家和省、市的有关规定执行

（招标核准意见见附件）。

      十、请项目单位依据本批复编制初步设计，待审查通过后，项目

概算书按规定报批。

      附件：工程招标核准意见 

 

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（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） 

2024年12月16日   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 抄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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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

勘察

设计

建筑工程

安装工程

监理

主要设备

重要材料

其他

核准意见：

不采用招标
方式

招标范围 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

核准部门盖章
年　月　日

项目名称：

项目代码：

2024

经六路二期道路建设工程

1612

广东省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

2410-442000-04-01-208346

核准核准 核准

一、依据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及相关规定，核准项目“建筑工程”全部委托招标代
理机构组织公开招标。
二、请按照规定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（http://zbtb.gd.gov.cn）发布有关招标投标信息。

附件


